
公 告
袁振遗失 由 长 兴 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6
月 14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
330522600063548 的营业执
照正本，声明作废。

丽水市深蓝水电开发有
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
本，税号 331100749049199，
声明作废。

德清县中化明杰活性炭
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，税号
330521740531966，声明作废。

湖州吴兴依泰华无
纺布厂遗失 由 湖 州 市 吴
兴 区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
2016 年 5 月 19 日 核 发 的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330502L49568054L 的 营
业执照正本，声明作废。

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
依景还香土特产商行遗失
由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
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10 日
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2330110MA28X7RT68 的
营业执照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建德市鸿达运输有
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，
证 号 浙 交 运 管 危 字
330182001736 号 ，车 牌 号 ：
浙 A.E360 挂，声明作废。

嘉善凯立通无油轴
承厂遗失由 嘉 善 县 市 场
监 督 管 理 局 2017 年 6 月
13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
用 代 码
913304215803579457 的 营
业执照正本，声明作废。

海宁市马桥街道亿
派图文店遗失 由 海 宁 市
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6
月 15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
330481686002279 的营业执
照正副本；税务登记证正
副 本 ，税 号 浙 税 联 字
33041919640330541101 号 ，
声明作废。

高永进遗失焊工证，
证 号
T520202198502113614， 声
明作废。

李林香遗失 由 临 海
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2014
年 10 月 23 日 核 发 的 注 册
号 331082660032401 的 营
业执照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金华市婺城区酒丰面
馆遗失由金华市市场监督
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2017 年
9 月 1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
信 用 代 码
92330701MA29P5QR52 的
营业执照正本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 2015 年 4 月 28 日
由仙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
核发的仙居县果宸果蔬专
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，注
册号 331024NA002211X，声
明作废。

遗失 台 州 阳 光 房 地
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：
郭豪建、胡小燕的浙江省
统一收款收据，发票代码
233001200723，发 票 号 码
04224674，声明作废。

遗失 台 州 阳 光 房 地
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：
郭 豪 建 的 浙 江 省 统 一 收
款 收 据 ，发 票 代 码
23001200723，发 票 号 码
04224999，声明作废。

临海市鼎捷汽车服务有
限公司遗失由临海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2016年1月22日核
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331082MA28G6XR29 的
营业执照正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临海市鼎捷汽车服
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 章 1
枚 ，编 号 3310820195590，
声明作废。

绍兴市柯桥区滨海
鑫荣汽车维修部遗失 由
绍 兴 市 柯 桥 区 市 场 监 督
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1 日核
发 的 注 册 号
330621607046100 的营业执
照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绍兴市越城区顺发
广告制作部遗失 由 绍 兴
市 越 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
局 2014 年 2 月 19 日 核 发
的注册号 330602602076274
的营业执照正副本，声明
作废。

宁海县可林楠竹农
民专业合作社遗失 由 宁
海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2014 年 4 月 14 日 核 发 的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3330226309067318K 的 营
业执照副本，声明作废。

绍兴市袍江拉菲自
行 车 商 行 （ 税 号
92330600MA29BX9F9U）遗
失 通 用 机 打 发 票 三 联 打
孔 千 元 版 ，发 票 代 码
133061630432，发 票 号 码
00284603-00284627 （25
份），声明作废。

注销公告
嘉兴达商一号投资管

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
经全体合伙人研究通过，
决定注销本企业，请债权
人自接到本企业书面通知
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
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
45 日内，向企业清算组申
报债权登记，逾期不申报
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
特此公告。

减资公告
经本公司股东会（出

资 人）决 议 ：本 公 司 注 册
资 本 从 5000 万 元 人 民 币
减 至 1000 万 元 人 民 币 。
请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
书 面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
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
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有权
要 求 本 公 司 清 偿 债 务 或
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逾期
不 提 出 的 视 其 为 没 有 提
出要求。

浙江英伟科照明科技有
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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